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、扎实开展林业调查勘测，服务资源保护与执法

全年共完成各类林业调查勘测任务53起，为森林资源
保护、林业行政执法及火灾案件查处提供了可靠依据。其

中：
1、森林火灾鉴定1起：准确判定火灾面积、受损树种

及损失等级，为火灾责任追究和生态恢复提供技术支撑。
2、滥伐林木鉴定8起：严格现场勘查，核实滥伐树种

、株数、蓄积量，助力执法单位依法办案。

3、毁坏苗木鉴定2起：细致统计苗木损失数量及规
格，保障林农合法权益。

4、毁(破)坏林地鉴定42起：针对非法占用、破坏林
地的行为，精准测量地块面积、地类及恢复条件，有力支

持了林地保护专项行动。

二、严格执行技术规程，规范林木采伐设计

严格按照湖南省林业厅2011年5月颁布的《湖南省林木
采伐伐区调查设计技术规定》，坚持“生态优先、依法依
规、科学合理”的原则，开展每一起采伐作业设计。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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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完成林木采伐伐区作业设计调查及伐区调查设计书
44个，均做到外业调查详实、内业计算准确、设计图表规

范、采伐边界清晰，确保了采伐限额的合规使用和森林资

源的可持续经营。
三、积极协同业务股室，高效完成各类核查监测

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，主动配合相关股室完成多项

专项工作：

1、图斑核查任务：完成国家审计署长沙特派办、环保

督察、信访件、林长制督办、公益林监测、贵州专员办暗

访等各类图斑核实调查鉴定1000余个。所有图斑均按时完

成外业核实、内业判读和系统上报，确保了核查数据的真

实性和问题整改的精准性。

2、 林地流转与资产评估：完成林地流转技术服务工
作2个，协助开展森林资源资产评估1个，编制使用林地可
行性研究报告3个，为林地规范流转、森林资源资本化及项

目依法使用林地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四、事业单位办企业情况：本单位不存在开办企业情况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、1.湿地保护。加强湿地公园保护巡查力度，坚持湿

地公园范围日常巡查工作。在巡护过程中发现问题随即以函

告形式移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处，有效遏制乱占、乱捕、滥采

等现象，提高人民群众保护湿地资源的自觉性。与相关部门

单位对接，共享汨罗江沿线现有的视频监控系统，加上我局

在湿地公园重点区域安装的8个监控设备，目前共有28个高清
视频探头对湿地保护区进行24小时全面监控。实现从“人防
为主”到“技防为主”的管理模式转变，将湿地保护纳入科

学化、正规化管理轨道。通过林长制工作将湿地保护责任压

实到各级林长身上，湿地公园划设9个湿地管理网格，聘请9

个湿地网格巡护员，做到湿地有人巡，出现问题有人管。多
举措防止破坏湿地的问题出现，把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，大

开 大减少破坏行为的发生。
展 2.湿地监测。坚持每月对湿地样地定点监测3次，全年共
业 监测到重点保护鸟类23种，数量达5800只。认真填写湿地鸟

务 类调查表和鸟类迁徙情况记录表，按时编写科研监测季报，

活 为湿地科研提供了详实的数据资料，为保护湿地资源奠定坚

动
实基础。结合鸟类监测，开展湿地鸟类疫源疫病监测及防治

工作，全年未发现相关疫情。
情 二、工作成效
况 环保“天眼”看不到任何问题了。环保遥感监测系统今年对

湿地公园的监测监管显示，湿地公园内未发现任何问题线

索，充分体现我局湿地保护工作的成效。

三、经验和收获

1.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，是湿地保护工作的根本。通过

加强监测和保护力度，有效维护湿地生态平衡。

2.多部门协作和科技手段的应用，提高湿地保护工作的

效率和科学性。视频监控系统的安装和共享，以及林长制和

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施，为湿地保护提供有力保障。

3.加强宣传教育，提高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，形成全社

会共同参与湿地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
四、事业单位办企业情况：本单位不存在开办企业情况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